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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归乡路，安全是幸福。
春节将至，在这个喜庆祥和、阖家团圆的节日里，

路上的行人、车辆激增，广大读者更要绷紧交通安全
这根“弦”。

本报和沧州市公安交警支队在此提醒广大市
民：春节出行，行车谨慎放首位，规划行程早准备；安
全措施需注意，恶劣天气慎出行；超员载客不可取，饮
酒切记找代驾；发生事故不要慌，轻微事故线上处。

沧州交警提醒—

春节出行
绷紧安全“弦”

春节期间，如果行车不慎，导致车辆轻
微磕碰。车主可登录交管12123App，通过
线上报警处理的方式，完成证据的固定和信
息的采集，及时撤离现场。

轻微事故线上处

雨雪天气要慢行
春节期间，出行前要及时关注天气预

报。遇雨雪天气，需注意行车保持安全距离，
减速慢行，谨防打滑和碰撞事故的发生。需
要停车时，应提前采取措施。

酒后出行需代驾
春节期间，社交娱乐活动较多，难免觥

筹交错。聚会时，不要向驾车人劝酒、敬酒，
发现酒后驾驶行为的，请及时劝阻，并帮助
采取代驾等交通方式。

超员载客隐患大
春节期间，走亲访友切勿为图方便超员

载客。超员超载极其危险，当车辆载重超过限
制时，会增加行车的不稳定性、制动距离增
大，易发生爆胎、失控，给行车安全带来隐患。

骑行谨记戴头盔
春节期间，骑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

切记不要心存侥幸，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
头盔，以免发生事故时造成严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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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沧州市解放西路传媒大厦有一楼门市、部分写字间，现对外招
租，地处西部高端商务街区，环境整洁，设施齐全，车位充足，适合商
务办公及经营。整体承租者优先，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3155609 1561277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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